新建函〔2019〕39号

新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关于对玉溪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

第0132号代表建议答复的函

普正伟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给予修缮新平县者竜乡干部职工周转房的建议》已交我局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者竜乡干部职工周转房位于者竜乡集镇乾坤路10号，始建于1996年，竣工于1997年，占地面积449㎡，建筑面积2694.48㎡，6层36户，用作者竜乡干部职工宿舍楼，建设年限较长，期间未进行过修复，目前出现漏水、管道阻塞、电路不通等情况。鉴于此状况，我局积极向上级部门沟通，目前无项目支持该房屋修缮，无专项资金来源给予帮助解决修缮周转房，下步我局将多渠道积极争取支持。

新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19年9月2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陆恒 7023409）

抄送：县政府办公室，县人大选联工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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